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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徵收 

雙方確認如下共同理解： 

一、第十一條（徵收）第一款描述了兩種情形。第一種情

形是直接徵收，即投資被直接通過所有權的正式轉移或完全沒

收而被直接徵收。第二種情形是間接徵收，即一方的一項行為

或一系列行為雖然不構成所有權正式轉移或完全沒收，但具有

與直接徵收同等效果。 

二、關於一方的一項行為或一系列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是否

構成間接徵收的判定，需要在事實的基礎上針對個案進行調查，

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： 

（一）一方行為的經濟影響，即使一方的一項行為或一系

列行為對投資的經濟價值有負面影響，這種影響本身並不能證

明已經發生間接徵收； 

（二）該行為或該系列行為在何種程度上干預了作出投資

的明顯、合理期待；以及 

（三）該行為或該系列行為的性質及目標。

三、除了在極少數的情況下，一方為保護正當社會公共福

利目標，如公共道德、公共健康、安全和環境而設計並適用的

非歧視性監管行為不構成間接徵收。 


